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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警员将群众打骨折”看执法规范与法治底线
　　只因父癌母伤，未
及时做核酸，母亲被带
到派出所遭民警辱骂，
儿子劝导后被拖进女厕
群殴：直接被打昏迷、
肋骨骨折、左侧眶内侧
壁凹陷……2025 年 1 月
14 日，涉案警员出庭受
审，检察院建议对打人
者判 9 个月的缓刑。（1
月 25 日 大风新闻）
　　近日，这则新闻引
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强烈愤慨。这一事件不
仅仅是一起简单的人身
伤害事件，它背后折射
出的是执法规范、权力
制约以及法治精神等多
方面的严重问题。
　　首先，警员作为执
法者，本应是社会秩序
的维护者、公民权利的
守护者。他们的职责是
在法律框架内执行公
务，保障人民群众的安
全与合法权益。然而，
在这起事件中，三警员
面对未做核酸的群众，

没有采取合法、合理、
文明的方式去处理，而
是使用暴力将群众打至
骨折。这严重违背了执
法的基本准则。
　　执法过程应当遵循
合法性原则，任何行为
都要有法律依据并且符
合法定程序。即使群众
存在违反防疫规定未做
核酸的情况，也应当依
据相关的防疫法规进行
劝导、警告或者依法依
规地处罚，而不是诉诸
暴力。
　　这就好比法官不能
因为被告人的罪行就私
自用刑一样荒谬，执法
者滥用权力，是对法治
根基的严重动摇。
　　其次，检察院建议
判处缓刑这一情节也值
得深入探讨。缓刑是一
种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
罚的制度，适用于那些
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
表现等情况。
　　但在此事件中，警

员将群众打骨折，这是
非常严重的暴力伤害行
为，无论从行为的性质
还是造成的后果来看，
都不应该轻易地被建议
判处缓刑。
　　这一建议可能暗示
着在司法过程中存在对
公职人员特殊对待的嫌
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绝不能因为身份是警员
就网开一面。如果这样
的行为都能得到较轻的
处罚建议，那么普通民
众在面对执法者时将毫
无安全感可言，社会的
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
　　这一事件带来的警
示意义是多方面的。对
于执法队伍而言，必须
加强内部的教育整顿。
要深刻认识到执法权力
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
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
成为欺压百姓的工具。
　　同时，定期的执法
培训不能仅仅停留在技
能层面，更要强化法治

意识、人权意识和职业
道德的教育。让每一位
执法者都清楚地知道，
手中的权力伴随着巨大
的责任，一旦越界，必
将受到严厉的惩处。
　　从法治建设的宏观
角度来看，这起事件敲
响了权力制约的警钟。
权力如果缺乏有效的监
督和制约，就容易滋生
腐败和滥用。无论是执
法部门内部的监督机
制，还是外部的公众监
督、司法监督都应该不
断完善。
　　在当今信息传播极
为迅速的时代，公众的
眼睛时刻盯着执法者的
行为，任何不当行为都
可能被曝光于网络之
上，引发社会的广泛关
注。这就要求执法部门
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主动接受各方监督，确
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对于社会公众来
说，这一事件也提醒我

们要积极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当面对执法者
的不当行为时，不能因
为恐惧而默默忍受，要
敢于通过合法的途径去
反映问题、寻求公正。
同时，也要增强自身的
法律意识，遵守法律法
规，避免因无知而引发
不必要的冲突。
　　最后，希望这一事
件能够成为一个典型案
例，促使相关部门深入
反思并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加以整改。要重新
审视执法规范、司法量
刑等相关制度，确保类
似的悲剧不再发生，让
法治的阳光真正照耀到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重
塑民众对执法者和法治
的信任。
　　只有这样，我们的
社会才能在法治的轨道
上稳步前行，实现真正
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
定。

■首席评论员 董哲

为美的发文整治“表演式工作”叫好
　　近日，美的董事长
方洪波公开发文，提出
了包括“内部沟通严
禁 PPT”“自己的材料
自己写（含董事长、总
裁）”“严禁微信群内
举拳头”等六条禁令，
要求简化“表演式工
作”，严禁喊口号、严
禁下班开会、形式主义
加班等。（1 月 24 日 《中
国企业家》杂志）
　　在当下社会，随着
企业竞争的日益激烈，
职场文化也呈现出复杂
多样的态势。其中，“表
演式工作”作为一种不
良现象，逐渐在不少企
业中滋生蔓延，严重影
响了工作效率和员工士
气。美的集团的这一举
措无疑是对职场陋习
的有力打击，引发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
　　方洪波的发文，首
先是对“表演式工作”

的深刻揭露。在这种工
作模式下，员工往往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去应对各种表面文章，
如频繁的会议、冗长的
报告、以及无意义的
口号和标语。这些活动
和行为不仅无助于提升
工作效率，反而让员工
陷入无尽的形式主义泥
潭，无法专注于实际工
作的开展。
　　方洪波明确指出，
这种“表演式工作”是
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也
是对员工精神的严重消
耗。
　　对于严禁喊口号这
一点，方洪波的批评可
谓一针见血。口号固然
能够提振人心，但如果
过度依赖口号，而忽视
了实际工作的落实，那
么口号就成了空中楼
阁，无法发挥应有的作
用。
　　在企业中，我们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
场景：员工们整天高喊
着各种响亮的口号，但
实际工作却进展缓慢，
效率低下。这种反差不
仅会让员工感到迷茫和
沮丧，也会严重影响企
业的整体形象和发展前
景。
　　严禁下班开会和形
式主义加班，则是方洪
波针对职场中的另一种
不良现象提出的明确要
求。下班开会不仅占用
了员工的私人时间，还
可能影响员工的家庭生
活和休息质量。
　　而形式主义加班更
是让员工苦不堪言，为
了应付上级检查或追求
表面上的工作成果，员
工不得不长时间留在公
司，做着无意义的工作。
这种加班文化不仅损害
了员工的合法权益，还
严重破坏了职场生态平
衡。

　　方洪波的这一系列
举措，无疑是对职场陋
习的有力打击。他通过
明确的要求和严厉的措
施，向所有员工传递了
一个清晰的信息：企业
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
作成果，而不是空洞
的口号和形式主义的表
演。这一发声不仅体现
了方洪波作为企业领导
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也彰显了他对员工福祉
和企业发展的深切关
怀。
　　然而，要真正整治
“表演式工作”，并非
一蹴而就之事。这需要
企业从文化、制度、管
理等多个层面入手，进
行深入的改革和完善。
　　首先，企业需要树
立正确的工作导向，明
确以实际工作成果为导
向的评价体系，让员工
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

业绩。其次，企业需要
完善管理制度，规范会
议安排和加班管理，确
保员工的合法权益得到
充分保障。
　　此外，企业还需要
加强文化建设，营造积
极向上的工作氛围。通
过树立榜样、表彰先进
等方式，激发员工的工
作热情和创新精神，让
员工能够在工作中找到
归属感和成就感。
　　笔者以为，方洪波
的发文整治“表演式工
作”，不仅是对美的内
部的一次深刻变革，也
为整个职场树立了新的
标杆。这一举措提醒所
有企业和员工，职场不
是舞台，而是实现自我
价值和创造社会财富的
地方。只有摒弃浮夸和
形式主义，回归工作的
本质，才能真正实现个
人和企业的共同发展。

■首席评论员 董哲


